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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33） 

 

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副主席、、、、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及行政總裁及行政總裁及行政總裁辭任辭任辭任辭任；；；；及及及及    

委任新副主席及執行董事委任新副主席及執行董事委任新副主席及執行董事委任新副主席及執行董事    

    

辭任辭任辭任辭任    

    
十友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宣佈， 吳志民

先生（ 「吳先生」） 因個人人生目標， 已辭任本公司副主席、執行董事及行政

總裁， 自2011 年 1 月 10 日起生效。吳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並無意見分歧，

而有關其辭任並無任何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吳先生由本公司上市日期

起(2007年11月19日)為本公司執行董事，並為本公司發展作出寶貴貢獻。董事

會謹藉此機會對吳先生於任期內對本公司作出之貢獻表示謝意。 

 
委任委任委任委任    

    
董事會宣佈委任安宇新先生（ 「安先生」）為本公司新副主席及執行董事，自

2011 年 1 月 10 日生效。安先生將退任並須於即將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進行

選舉。應付予安先生的酬金為每年约540,000港元 (董事會將按年調整其酬金。

酬金調整乃根據董事會薪酬委員會的建議並參考本公司及安先生的表現而釐

定)。 

 

安先生，55 歲，畢業於北京財經幹部管理學院商業企業管理專業。安先生曾

先後擔任北京實業開發總公司總經理助理兼計劃財務部經理。安先生目前擔

任北京實業開發總公司副總經理、及和協海峽信用擔保有限公司之主席 (一家

由本公司持有90%的子公司)。 

 

於本公佈日期，安先生無擁有任何本公司股份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安先生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或控股股東任有何關

係。此外，安先生於過去三年並無擔任其他上市公眾公司任何董事職務。除上

文披露者外，安先生確認，就其委任，並無任何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證券持有

人，亦無其他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 的條例予以披露。 

 

董事會謹此機會歡迎安先生。 



 

 

 
 

 

 

 

 

 

 

香港 

2011 年 1 月 9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分別為許坤華先生、安宇新先

生、黃世明先生及黃達東先生；一名非執行董事，為陳卓明先生；及三名獨立

非執行董事，分別為張華強先生、艾秉禮先生及黃熾強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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